新城街道辽河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
居民代表推选公告
第3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，经居民选举委员会讨论，本社区居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居民代表推选时间定为2025年11月20日至2025年11月26日。年满十八周岁（计算年龄时间以正式选举日2026年1月13日为准），未被剥夺政治权利，可参加推选。下列人员，将纳入居民代表范围：
1.户籍在本社区或户籍不在本社区、但在本社区常住的，年满十八周岁（计算年龄时间以正式选举日2026年1月13日为准）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居民；
2.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行，自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；
3.身体健康，有一定的参政议事能力，热爱关心社区事业，服务意识强，办事公道，不计报酬，在居民中有一定影响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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